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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查目的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关于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决策部署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通过构建重点企业供应链流量流向与成本效益监测体系，全面、动态把握核心重点企业原材物料与产成品流转的运行状态，为区域产业链精细调控、系统性降本增效、提升产业韧性提供科学决策依据，推动全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，服务我区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调查内容
本制度基层调查表分为三部分。
（一）企业产品物流成本情况主要调查企业的经营活动情况；
（二）企业主要产品流向流量情况部分，主要调查企业产品采购、销售、运输方式等而发生的物流业务与成本情况。
（三）基础设施部分主要调查企业仓储面积（容积）、运输车辆及现代化物流信息系统。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调查范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，从事生产活动的重点法人企业。调查对象为自治区统计局基本单位名录库中选取的样本企业。行业分类参照国家标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确定。
四、调查方法
调查方法采取重点调查。基层调查表按报告期为年度报表。由宁夏现代物流协会负责报表的布置、收集和超级汇总。
本制度调查对象主要是：样本单位从自治区统计局基本单位名录库中选取。主要选取我区以煤、原油、铝材、钢材、化工、建材等自治区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作为核心监测样本。每个重点产品类别确保涵盖2-3家代表性企业，主要调查产品物流流量流向状况。
调查企业通过电子邮件及纸质报表报送数据。
五、组织方式
本制度是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制定的制度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开展所辖区域的物流统计工作，确保全国范围内物流统计方法的统一性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统计结果的可比性，由宁夏现代物流协会负责报表的布置、收集和超级汇总。全部物流统计及重点企业调查资料，将及时报送至自治区相关政府部门。
六、数据发布
有关信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及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，主要发布渠道为“宁夏现代物流协会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
